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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中小企業建立學習型組織。 

(五)整合中小企業財務融通機制 

1.「馬上辦服務中心」受理中小企業融資診斷輔導案件，提供中小企業即時性服務。 

2.信保基金持續推動直接保證機制及相對保證專案，協助解決中小企業擔保品不足問題

。 

3.持續辦理「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自 96 年 8 月迄至 103 年 8 月底止，已投資

180 家中小企業，國發基金投資約 57.7 億元，投管公司投資約 51.2 億元，總計投資金

額約 108.9 億元。 

二、為新創事業打造契機： 

(一)友善創業環境之打造 

1.103 年度本院推動「青年創業專案」，邀集教育部、勞動部等 13 個部會共同參與，以

20 歲至 45 歲「廣義青年」為主要對象，整合 48 項計畫，涵蓋創夢啟發、圓夢輔導、

投資融資、創新研發 4 大面向，發揮資源整合綜效。 

2.建置「青年創業資訊平台-青年創業及圓夢網」，形成一條龍式之創業政策與資源連結

整合機制，使青年能夠獲得全方位創業支援服務，動態且即時地提供各部會創業計畫

、創業資源等相關創業資訊。 

3.透過定期跨部會聯繫會議，形成共識，排除法令障礙，打造友善創業環境。 

(二)創業輔導具體協助措施 

1.自 101 年起至今整合創業資源，推動「創業台灣計畫」以積極推動創業服務引擎，優

化創業環境，推出「紮實有料創業課程」、「婦女創業陪伴加值」、「創業貸款財務

協助」、「育成加速創業卓越」、「新創事業輔導加值」等五大政策，並提供創業諮

詢窗口。 

2.103 年度以「中小企業創新創業政策支援平台計畫」建構與運作創新創業供應鏈，透過

創新提案之徵集、創業輔導團之輔導與諮詢，協助青年創新創業。 

3.針對成立 3 年內之新創事業，提供專家現場診斷服務及潛力陪伴輔導，奠定新創事業

經營實力。 

4.透過「婦女創業飛雁計畫」，協助不同階段的創業女性所需資源。 

5.辦理「新創事業獎」選拔，每年選出 12 家標竿新創企業，樹立新創典範。 

（四十二）行政院函送葉委員津鈴就建立鎖匠證照制度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755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2-30） 

葉委員就建立鎖匠證照制度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臺灣製鎖產業近年面臨東南亞及中國大陸市場低價競爭與材料價格持續上漲之衝擊，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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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遭到壓縮，亟需開發高附加價值之掛鎖產品以增加獲利空間。經濟部為協助臺灣鎖業提

升產品製造技術，自民國 96 年起推動所屬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成立「製鎖產業高

值化產業聯盟」，並以科技專案「南部傳統產業科技關懷計畫」協助掛鎖產業技術升級發展

鋼系產品，有效提升國內掛鎖產品單價 6 倍以上；另為鼓勵創新研發，亦補助百成公司及盈

喬五金公司分別執行「掛鎖複合材料暨加工技術開發計畫」、「新型高強度鎖具結構開發計

畫」，促進鎖業投入掛鎖關鍵技術之研發，提升產業競爭力。 

二、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18 條規定，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產業發展需要，訂定產業人才

職能基準及核發能力鑑定證明，前項能力鑑定證明之核發、換發、補發、撤銷、廢止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另依「職業訓練法」第 4 條之 1 規定，

勞動部應協調、整合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職能基準、訓練課程、能力鑑定規範與

辦理職業訓練等服務資訊，以推動國民就業所需之職業訓練及技能檢定。未來，鎖匠證照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擬開發鎖匠相關技能檢定，得依「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

」相關規定，填具「技能檢定職類開發建議表」送勞動部研處。 

（四十三）行政院函送葉委員津鈴就降低在臺行蹤不明外勞人數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755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2-28） 

葉委員就降低在臺行蹤不明外勞人數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改善在臺外勞行蹤不明，勞動部從預防、裁處及政策檢討等面向推動各項改善措施，包含加

強對雇主及外勞法令宣導；暢通外勞申訴管道，補助各地方政府設置外勞諮詢服務中心，協

助處理外勞勞資爭議、要求地方政府嚴懲重罰非法雇主、非法仲介；建立終止聘僱關係驗證

機制，雇主與外勞於提前解除勞動契約前，須至地方政府辦理驗證，防止外勞遭強迫遣返；

鼓勵民眾檢舉、設置免付費檢舉非法外勞專線及提高檢舉獎勵金額度；明定國內仲介公司向

外勞超收費用違規處以罰鍰及停業或廢止設立許可之處分。對於仲介公司除賡續辦理評鑑制

度及獎優汰劣外，為督促國內、外仲介公司協助選擇素質較佳之外勞，俾從源頭控管，自民

國 102 年 1 月 4 日起，明定仲介公司所仲介之外勞行蹤不明達一定比率應予退場之機制；另

加強推動直接聘僱方式引進外勞，增加聘僱外勞管道多元化，減輕外勞仲介費用負擔。又，

本（103）年 7 月 11 日送請貴院審議之「就業服務法」修正草案，業提高非法雇主、非法媒

介者罰則，並按非法容留（聘用）或媒介行蹤不明外勞人數累計科處，加重罰鍰，以減少外

勞發生行蹤不明情事。 

二、為提升查緝行蹤不明外勞成效，勞動部已協調內政部建立常態性查緝機制。內政部入出國及移

民署已自 101 年 7 月起至 102 年底，結合該部警政署、行政院海巡署、法務部調查局等機關

，共同執行「加強查處行蹤不明外勞在臺非法活動專案工作」（又稱祥安專案），查緝成效

良好；本年並賡續執行祥安 2 號專案，加強查緝行蹤不明外勞。 


